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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式高等學校（大學）體制於清朝末年引進中國，由外國教會或由中國人

自辦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開始立足於中國的教育體制之中。中華民國成立後逐

漸將各級私立學校法制化。中共建立政權後，於1952年進行「院系調整」，私

立大學退出教育體制，但改革開放後，重建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體制重，隨

著民辦高校日益發展，法制化也成為迫切需要。

關鍵詞：私立學校、民辦高校、高等教育、中國法制

壹、前　言

兩岸近年來經貿互動頻繁，但是教育交流相對較少，主因就在於我國尚未承

認大陸學歷。關於承認大陸學歷目前在國內意見仍然分歧，日前有私立大學董事

長提出主張，兩岸要相互承認學歷，可以先從私立大學或私立技職學校開始，就

不會產生因為開放公立大學招收大陸學生，影響到納稅人權益的問題，因為公立

大學經費主要來自於官方稅收補助，不像私立學校較多地仰賴私人捐助。1且在

�  郭玫蘭，「兩岸學歷承認，從2＋2做起」（2009年�月5日），2009年3月�日下載，《中央社》，http://
wwwcnacomtw/ReadNews/GlobalView_Readaspx?magNo=5&magNum=�0&pag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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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學之建立姊妹校，推動學分互相承認，最後推進到相互承認學歷。

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私立（民辦）高等教育 2發展，目前其民辦高等學校

都是多層次、多類別的辦學格局，包括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的證照、技能培

訓，都被列入高等教育的行列，而不像臺灣有嚴格的規範（如補習教育法），

本文係從法制發展的角度來探討從清末西式大學引進以至二十一世紀民辦教育

的方興未艾，百年來中國大陸私立高等學校的種種變化。

貳、近代私立大學的建立－清末政府的私立大學政策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發軔於清朝末年，最初創立私立大學的是外國

教會。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取得在

中國傳教和辦學堂的權利。在教會書院、教會中學的基礎上形成教會大學的雛

形，如上海聖約翰書院，後來發展成聖約翰大學。南京匯文書院與宏育書院合

併成立金陵大學。此外還有東吳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震旦大學等。3從數量上

講，教會大學發展到8所，遠遠超過清末公辦大學，4清末教會大學的發展是清政

府對外國人來華辦學的鼓勵政策分不開。1906年學部頒布《咨各省督為外人設

學無庸立案文》中規定「除已設各學堂暫聽設立，無庸立案外，後如有外國人

呈請在內地開設學堂者，亦均無庸立案。」5可見清末政府對教會大學的態度是

不干涉也不敢干涉，等於完全放棄對外國人所設學校加以規範，形同放棄教育

主權。

在清末的學校教育制度中，政府允許設立私學，但不納入學制體系中。

在政府制度的學校章程中幾乎只涉及官立的學堂。涉及私立學堂的僅見於張百

熙，榮慶，張之洞著的《學務綱要》，其中規定「此後京外官紳興辦各種學

堂，無論官設公設私設，俱應按照規定各項學堂章程課目切實奉行，不得私改

課程，自為風氣」，「其私設學堂，概不准講習政治法律專科，以防空談妄談

2  在國際上，無論資金或辦學主體有所不同，都採用「私立」一詞，而私立、私有、私營名詞在中共而言
仍為敏感之稱謂，因此官方沿用過去建國以前在陝甘寧邊區以群眾力量建立的「民辦教育」。邱潤銀，
21世紀的大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出版，200�年2月），頁�6。

3 周志宏，私人興學自由與私立學校法制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999年6月），頁66。
�  清末公辦大學有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和山西大學堂。「政府興辦的大學」，2009年3月�日下載，

《中國文化研究院網》，http://wwwchiculturenet/��06/html/c0�/��06c�2html。
5 邱潤銀，21世紀的大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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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弊，應由學務大臣咨行各省切實考察禁止」，  「私學堂禁習兵操，凡民間

私設學堂，非經稟准，不得教授兵式體操。其准習兵操者，亦止准用木槍，不

得用真槍以示限制，應由學務大臣咨行各省曉諭民間一律遵照。」1911年，准

許私人設立法政專門學堂，浙江寧波法政學堂、集湖法政學堂、四川岷江法政

學堂等專科學校相繼建立。6

綜上所述，清末政府對私立大學的態度可以歸納為兩點：一、對教會大學

採取不加限制任其發展的政策。二、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大學採取有所限制發展

的政策。

參、民國建立以後的私立大學法制

一、成文法的建立－民國初年的私立大學

民國建立後臨時政府組成，蔡元培擔任第一任教育總長，這一時期高等教

育發生變化，頒布大量政策法令，其中不少是涉及或專門針對私立大學。

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學令》，第21條規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設

立大學，除本令第6條，第11條，第17條第4款，第19條第3款，第4款外均適用

之。」所限制的條款主要是有關大學院事項。所以《大學令》除規定私立大學

不得設大學院（研究生院），其餘與公立大學一視同仁。

1913年1月16日，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學規程》共14條，詳細規定創設私立大

學政策，這是近代中國私立大學的第一個成文法。71913年1月23日教育部發布《私

立大學立案辦法布告》。主要是強調實施《大學令》，《大學規程》和《私立大

學規程》，對私立大學限期報部審查，並由部派員視察，成績良好才予立案。

1913年12月，教育部發布《取締私立大學之布告》：「原以私立大學得

輔助國立大學教育高等人才，以為國家社會之棟幹，故特寬以期限，俾得遵照

部章逐漸改變，以副國家興學之至意，乃至布告頒行以來，京外名私立大學未

另行報部者仍複不少，其中即有一二報部之學校，報閱其表冊，或僅設預科或

別科，或僅設專門部，種種敷衍不可勝言。似此純驁虛聲，徒淆觀聽，貽誤青

6  趙文華，「近代政府的私立大學政策演變及啟示」（200�年8月27日），2009年3月�日下載，《華東師範
大學高教研究中心》，http://wwweducn/200�0827/2090�6shtml。

7 趙文華，「近代政府的私立大學政策演變及啟示」，20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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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良匪淺鮮。」「嗣後各私立大學，無論報部與否，及開辦之久暫，凡一經

本部派員視察，即行分別優劣以定立案之准駁，決不稍事姑息。」8布告中所列

問題，在當時私立大學中確實存在，但北洋政府取締私立大學的真正原因是部

分大學有新同盟會組織活動，所以《取締布告》主要涉及江蘇，浙江，安徽三

省的18所私立法政大學和專門學校，對其他私立大學影響很小，特別是對教會

大學更是毫無制約作用。9

基於反宗教的思潮下，中國在1920年代爆發大規模的反基督教運動，進而展

開「收回教育權運動」，順應此一強烈的訴求，北京政府於1925年訂定《外人捐

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主要內容：(一)外人捐資設立各種學校，以教育部

頒布各學校法令規程辦理者，得依教育部所頒關於請求認可的各項規則向教育行

政官廳請求認可。(二)校名應冠以「私立」。(三)校長需為中國人，如校長原為

外國人必須以中國人為副校長。(四)中國人應占學校董事會董事名額之過半數。

(五)學校不得以傳布宗教為宗旨。(六)學校課程需按部定標準，不得以宗教科目

列入必修課程。自此以後教會大學逐步走向改組，但當時依手續辦理認可者為數

仍有限，1925年私立大學立案者不過13所，未經批准即設校招生仍然普遍。10

二、國民政府時期的私立大學法制

(一)私立學校法制漸趨完備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訓政時期」開始。1928年公布

《訓政綱領》，規定由國民黨對人民實行「訓政」，一切國家大計都由國民黨

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交國民政府執行。頒布一系列學校規程，法令，章程，標

準，強化其管理，其中有關私立大學的政策法規有：

1.  1927年12月公布《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立案條例》共8條，政府允許設立私立

大學及專門學校，但必須具備相應條件，才有資格呈請政府立案。1928年2月

大學院11公布《私立學校條例》，對私立學校的涵意，與教育行政機關的關係

8 潘懋元，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再版），頁379。
9  如教育部在�9��年5月發布《准予北京各私立大學正式立案布告》，派員視察之範圍僅及於民國大學、中

華大學、明德大學、中國公學而未提及教會學校。潘懋元，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頁�62。
�0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民辦教育研究與立法探索（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年），頁�3。
��  此處之「大學院」乃中央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而非「研究生院」，�927年6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蔡元

培提案，組織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928年�0月，國民政府令改大學院為教
育部。「教育大事年表」，2009年3月�日下載，《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
milestoneasp?YearStart=��&YearEnd=20&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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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課程等作規定。同時公布《私立學校校董會條例》規定外國人充任董事

不得半數，其董事會主席和董事長由中國人擔任。1929年7月公布《大學組織

法》，這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正式的高等教育立法。其中明定允許私

人或私法人辦私立大學，並由教育部來確定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董事會的組

織和職權，私立大學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法律保障。

2.  1929年8月29日，國府教育部公布《私立學校規程》5章38條，使完整的私立

學校法制成形。《私立學校規程》中對於不同層級的私立學校分別定其監督

指導之主管行政機關，私立小學與同等學校以縣市教育行政機關為其主管機

關；私立中等學校，以省市教育行政機關為其主管機關；私立大學、獨立學

院及專科學校則以教育部為主管機關。私立學校應於董事會組成後，呈經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始能開辦，並在開辦1年後呈請立案。私立學校立案後受教

育行政機關之監督及指導，其組織課程及其它一切事項，均須遵照現行教育

法令辦理。不得以宗教課為必須課目。私立學校如為外國人所設，校長、院

長須以中國人任之。另外規定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兼任董事，外

國人充任董事的名額，至多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並不得擔任董事長。

(二)	教會大學的中國化

建構完整的私校法制後，教育部便採取手段要求教會學校中國化並貫徹教

育與宗教分離原則，1929年9月，教育部令「各省市嚴厲制止外國人及教會所立

學校做宗教宣傳」，有違規定者將令飭停辦或封閉。1930年2月公布《處置已

停辦或封閉之私立學校辦法》，計4條，第4條規定「凡經令飭停辦或封閉之學

校，當時在校之學生，應由各該學校負責結束人將學生名冊及相片呈送各該所

在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聽候舉行甄別，按其成績，發給修業證明書。」若教會

學校不依規定條件立案而遭停辦，該校學生雖經過甄別測驗，但僅有修業證明

而無畢業證書。12加上教育部於1931年8月發布訓令，私立學校立案之最後期限

為1932年6月，否則將勒令停止招生或勒令停辦。因此至1933年6月為止，除上

海聖約翰大學，13所有教會大學都已在政府立案，結束外國人在中國的「教育治

外法權」，1933年後，教會學校就不再是主要關切的教育課題。

�2 吳家瑩，中國教育政策發展史（五南出版社，�990年3月），頁27�。
�3 該校於�9�7年向國民政府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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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與管制的並行－國民政府時期私校法制的檢討

其後教育部對私立學校雖繼續進行整頓，但已不再主要針對教會學校，

1933年修正的《私立學校規程》第1條，便將「及教會設立」文字刪除。1934年

國民政府開始設專款補助私立專門以上學校，本年中國人自辦之私立與教會高

等學校各有15所得到政府補助。14

從國民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有關私立高等學校的政策法規中可以看出政府對

私立大學的幾點明顯的態度：1控制和監督立場堅定，甚至發布訓令訂定私立學

校立案期限，逾期者將勒令停招或勒令關閉。2政府對私立大學十分重視，建構

專門的私立大學法制。3政府鼓勵私立大學發展的態度鮮明，如對辦得好的學校

給予資助。4重視教育主權，強調私立學校立案手續，並規定私立學校如係外國

人所設，院長、校長須以中國人任之。

國民政府時期對於私立教育的規定比較全面且有系統，不過有些法律的規

定仍然不明確也帶來一些問題，如《私立學校規程》規定私立學校乃「先開辦

後立案」，雖然此與當時未立案私立學校太多的現實情況無法分開，但這種先

招生後立案的後果則可能使學生的利益受到損害。此外關於私立學校的立案條

件法律雖設有規定，但實際執行則並不嚴格，《規程》中關於私立大學立案，

必須是「資產或資金之租息連同其他確定收入（學費收入除外）足以維持其每

年經常費者」，其實大部分私立大學並不具備此條件，據1931年統計，復旦大

學學費收入占總收入83%，而學費收入占總收入超過6成以上的私立大學共有10

所。15因此國民政府所制訂法令真正得到貫徹者仍然有限。

肆、中共建政初期之私立高等學校法制

一、從保護維持到逐步改造

(一)	局勢安定前的維持現狀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國民政府勢力趨向式微，教育部與中央政府的

遷移使得各級學校逐漸失去經費來源和主管部門。而早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

宣傳部發出指示，要求對各地教育機構「採取嚴格的保護政策」。年底，毛澤

��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民辦教育研究與立法探索，頁��。
�5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民辦教育研究與立法探索，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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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電令平津前線指揮部「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校及名勝古蹟」。1949年4月，

毛澤東和朱德簽署《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重申「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

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16一般認為共產黨不容

許私有財產，因此私立大學自然不見容於共產主義社會，但中共於1949年建政

後，並未立刻對當時的私立大學下逐客令，係採取「保護維持、逐步改造、加

強領導」方針。

「保護維持」是指除辦得太壞和實在辦不下去的私立學校予以停辦或合

併，一般私立學校都應維持下去，如有困難，一方面學校要自力更生，另方面

國家在財政許可的情況下盡可能提供照顧。

「逐步改造」是根據共黨的政策，積極、有計畫和有步驟改革私立學校的

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並不斷加強共黨領導，使私立學校為新民主主義教育事

業服務。

「加強領導」是對辦學成績優良或當前建設需要的私立學校予以扶助，如

因經費困難不能維持和不能發展，要指定專款及時補助，逐步把它們納入國家

建設的軌道，發揮更大的效能。1950年8月，中共教育部頒布《私立高等學校管

理暫行辦法》。明定「私立高等學校經大行政區教育部或文教部審查，其辦理

成績優良而經費確屬困難者，得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酌予補助。」此

時的私立高等學校仍然屬於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17

(二)教會大學的接收與私立大學的銷聲匿跡

較特別的乃外國人興辦之教會學校，中共認為舊中國的教會學校，一切

行政事務均由外國人把持。因此一些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宗教的身分從事破壞

活動，威脅著新生政權。輔仁大學（下簡稱輔大）的接管事件即為明證，中

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後，輔大校長陳垣與聖言會代表校務長芮歌尼（Rev Harold 

Regney SVD）意見不合，芮氏認為輔大乃「私立天主教大學」，校內不能容許

有反對教義的課程或教材，反對校內開設馬列主義課程，也反對臨時校政會議

排除教會代表。1950年7月，芮氏與陳垣討論年度教會撥款問題，芮氏堅持教會

必須保有人事的最後否決權，否則教會將不再負擔津貼經費。中共教育部對於

�6  王同起，「記新中國50年來教育事業的發展」，2009年3月�日下載，《跨世紀：建國五十周年暨五四運
動八十周年紀念專號》，http://teacherlwlceduhk/libr/�9��htm#�。

�7  柴松霞，「建國初期北京私立學校改造紀實」，2009年3月2日下載，《文史月刊》，http://wwwjinyueyacn/
magazine/�67�-07�6/2007/05/��028�5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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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干涉學校行政與人事則大為不滿，芮歌尼與教育部長馬敘倫會面爭取教會

在學校的人事行政權未果後，聖言會中止資助輔大，教育部提請政務院接管輔

大。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正式接辦，成立接辦小組接辦輔大。18

隨後韓戰爆發，中國大陸對美國仇視程度與日俱增，中共利用此種仇美

情勢開展「反帝愛國鬥爭工作」，針對美國凍結中國在美財產之舉，政務院決

定接收國家教育主權，把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轉變為由中國人民辦理的學校。

1950年12月，政務院發布《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宗教團體

的方針決定》，提出把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實行完全

自辦。1951年1月，教育部頒布《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

機關的指示》，開始著手接辦大批教會學校。至年底，全國20所接受外國津貼

之高等學校，已有11所完成接收，餘則維持私立但由政府補助。19

1952年5月，中共採取蘇聯教育制度路線，針對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教

育部訂定《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把私立大學與原來的

公立大學融合，組成新的大學，如輔大的科系大部分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其他

科系則被入北京大學和北京政法學院，校址歸入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文學

院、理學院併入北京大學，政治、經濟、社會學系併入北京政法學院，教育系

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校址歸入北京大學。全國範圍的院系調整結束後，所有私

立大學都被合併到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在這波院系調整政策

下宣告結束。20

二、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的全面停擺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召開，提出要採用新辦

法，高等學校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結合。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學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

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

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

�8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http://
csccrcorg/doc/c%20�3%20passagepdf。

�9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
20  柴松霞，「建國初期北京私立學校改造紀實」，《文史月刊》，http://wwwchiculturenet/��06/html/c0�/

��06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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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新辦法。「從本年起，高等

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

拔相結合的辦法。」21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

十六字方針就成大學錄取方法。但因文革興起，各地方政府職能陷於癱瘓，地

方招生並未能按時開展，在1966—1971年間，大部分地區高校未能招生，空白

至少3年。1971年，大部分高等學校才陸續恢復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招生，這也

是「工農兵學員」登上歷史舞臺的日子。22

伍、改革開放與私立高等學校的復甦

一、考試制度的恢復與教育法制化

1977年5月24日，主管科技、教育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發表《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講話，8月13日，中共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召開第二次全國

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

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實行德、智、體全面

考核，擇優錄取，考生必須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恢復從應屆畢業生中招

生，正式恢復統一考試制度。23

1979年初，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科技幹部局聯合成立學位小組，根據中

央關於建立學位制度的指示研究完善學位制問題。年底，提出《中華人民共和

國學位條例（草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簡稱全國人大常

委會）批准實行。規定學位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按不同門類分別授予，

1980年2月2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學位制度全面恢復，

這是中共第一部教育法規，從此展開教育立法的步伐。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簡稱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2�  「黨史上的今天」，2009年3月3日下載，《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BIG5/6��62/6��65/
82273/82286/57592��html。

 
22  「新中國高考大事紀」，2009年3月3日下載，《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http://wwweducn/200�0�0�/

238�shtml。在「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指導思想下，所有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而推薦學員
的最低文化要求僅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剛剛達到脫盲水平，許多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

23  當年�2月共有 570萬考生走進考場，如加上�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60萬人。恐怕是迄今為止，世界考
試史上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考試。「恢復高考，鄧小平�977年復出後第一個決策」，2009年3月3
日下載，《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8/88�5709html。



第 7 卷　第 7 期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05

中國大陸的私立高等學校法制沿革　法律與法制

法》，這是教育的基本法，使中共教育立法的基本構架形成，自此教育立法步

入有序穩健狀態。

二、民辦高校的重建及《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的發布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政策造成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與經濟形勢轉為有

利於私立學校的發展，政府在行政上也開始倡導社會力量投入興學。最顯著的

是在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鼓

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

育事業。」「社會力量辦學」一詞正式成為官方正式用語，社會力量辦學也列

為國家辦學之外的一部分。24

1978年10月，湖南省長沙市中山業餘大學以培訓的形式創辦，1982年3月，

具有成人補習教育性質的中華社會大學經由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批准成立，這兩

間學校乃是1952年後中國大陸最早出現的非公立大學。25

1987年中共國家教委發布《關於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使中國

大陸民辦教育首度向有法可依的法制軌道靠攏。1997年，這個行政命令提升為

由國務院發布，計8章60條，訂名《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作為統籌管理私立

學校的依據，也確定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重新恢復鼓勵私人興學的政策。這個

條例將「社會力量辦學」定義為「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和

公民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性經費的教育活動。」過去民辦學校大多仰賴企業組

織、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等所謂「群眾集體」的力量，現在開始加上「公民個

人」的力量，從此公民個人可以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參與辦學的行列。

惟在實際運作上，由於相關配套不全，仍存有不少灰色地帶，因而難以承

擔健全管理民辦高校的任務，如《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第5條規定「國家嚴格控

制社會力量舉辦高等教育機構」，但在1998年通過的《高等教育法》第6條則規

定「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公民等社會力量依法

舉辦高等學校，參與和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在位階上，《高等

教育法》乃由全國人大通過之中央法律，但《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則為國務院

2�  「社會力量辦學」原先是一種社會集資辦學的概念，在80年代中期後，隨著獨立法人的「民辦學校」興
起，所謂「社會力量辦學」就成為非公立民辦學校的同義詞。劉勝驥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大陸
民辦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兼論臺灣相關議題（2003年），頁20。

25  在80年代，中國大陸尚有國營事業組織等所謂的社會團體為辦學主體，因此並未直接將這些學校定義為
「私立學校」。「民辦高校」是種通俗說法，確切說法應為「社會力量舉辦的普通高等教育」。



第 7 卷　第 7 期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06

中國大陸的私立高等學校法制沿革　法律與法制

發布關於民辦教育之專項法規，從「國家嚴格控制」到「國家鼓勵」，顯示變

化無常的矛盾。26

三、民辦高校的外部管理體制

民辦教育的審批機構，主要為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與公辦教育一樣按學校

的等級不同，分級審批。國家教委（1998年3月改制為教育部）審批頒發學歷

證書的民辦高等學校，省級教委（教育廳）審批不頒發學歷證書的民辦高等學

校，部分則由省級部門授權給地、市教委（教育局）審批。27

而在民辦高校的管理上，由於中國大陸地方廣大，各地情況不同，因此在

管理上有三個特點：28

(一)	管理對象廣泛，非政府辦學的任何教育活動，無論學歷或非學歷教育皆包

括在內。

(二)	管理關係複雜，民辦高校的行政管理除教育行政部門，常牽涉到勞動部門

等其他單位，因此形成多重管理關係。

(三)	管理基礎薄弱，由於長期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公有制的意識形態，行政部

門常對民辦教育帶有輕視心態。

四、從嚴格控制到積極鼓勵－《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制訂

1998年第九屆全國人大將民辦教育的立法工作列入立法規劃中。1999年全

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會同中共中央相關部門，組成民辦教育立法領導小組，

開始《民辦教育促進法》起草工作。經過近4年的評估與研究，2002年12月28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自2003年9月1日施行。為貫

徹實施《民辦教育促進法》，中共中央教育相關部門於2002年下半年開始《民

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草案）》起草工作，在各界意見基礎上，形成《民辦

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送審稿）》，2004年2月25日經國務院審議通過，3月5日

總理溫家寶簽署發布。29

新訂定的這部《民辦教育促進法》是以原來屬於行政規則層次的《社會力量

辦學條例》為基礎，加上最近幾年各方面的實施經驗，做了許多突破性的修正：

26 邱潤銀，21世紀的大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頁98。
27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民辦教育研究與立法探索，頁5�。
28 邱潤銀，21世紀的大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頁�5�。
29  蔡秀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民辦高等教育之發展：以北京市為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碩士論

文（200�年6月），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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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積極鼓勵民辦教育，取消辦學範圍的限制

在態度上，《民辦教育促進法》指出，民辦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

的組成部分」，「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

管理的方針。」1980年代初，民辦教育剛剛復興時所面臨阻力相當大，以至

於《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中仍然有諸如「嚴格限制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等條

款，民辦學校長期處於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的狀態。本法將民辦教育定義為

「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等於以法律的形成給民辦教育正了名分，

從「嚴格限制」到「積極鼓勵、大力支持」，則順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發展

的時代潮流，有利於吸收民間資金和社會力量辦學，彌補政府教育經費投入不

足，改善教育資源相對短缺的現狀。30

在範圍上，原來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定民辦學校以職業教育、成人

教育、高級中等教育和學前教育為重點，高等教育採取嚴格控制原則，而且不

得設立分支機構及舉辦宗教學校。新法則取消這方面的限制，私立學校舉辦者

在辦學規模、辦學層次、辦學形式上沒有原則上的限制，在學校經營上也有分

立、合併的規定。

(二)	制度鬆綁，允許適度營利

《教育法》第25條規定「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原來的《社會

力量辦學條例》雖也如此規定，但並未要求舉辦學校者設立財團法人，捐資辦

學。大多數民辦學校創辦者的資金與學校資金並無區隔，故舉辦者都冀望投資

增值，並要求學校給投資者以經濟回報，造成一個普遍進行營利的現實問題，

立法者無法不加以重視。所以新法將「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規定刪除，僅宣示

民辦教育屬於公益性事業。其立論依據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不等於不允許營

利」，認為辦學過程中可以有適度的營利行為，才符合市場經濟的法則。參看

新法中其他有關財產管理的規定，可以發現《民辦教育促進法》已經不再將私

立學校侷限在非營利性質，而是改以公益性質視之。31

(三)	規定學校必須成立決策組織

原《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沒有強制要求學校要設立類似我國學校董事會的

30  中國大陸每年高等考試的落榜生約200萬，與失學失業相比，民辦大學的存在為落榜生建立一條出路，邱
潤銀，21世紀的大陸民辦（私立）高等教育，頁65。

3�  施明發，「大陸現行私立學校法的特色」（2003年�2月29日），2009年3月3日下載，《銘傳週刊》，
http://wwwmcuedutw/admin/rdoffice/mcuweekly/567/spee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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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機構，舉辦學校者可設亦可不設。新法律要求一律要設立董事會或類似名

稱的決策機構。其中董事會規定要有董事人數5人以上，三分之一董事需有5年

以上教育、教學經驗。32

(四)	出資人取得回報的問題

《民辦教育促進法》第51條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

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餘

中取得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對於出資人取得

報酬已經做出規定，但《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草案曾為此數易其稿，最

初起草者欲以出資額為基數，按「商業銀行當年長期貸款利息的200％給予回

報」，但因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投資人狀況有極大差異，統一劃定比例顯然

不合理，最終採取變通方法，明定投資人在取得回報之前民辦學校資金的使用

順序，首先必須留足發展資金，將具體回報比例的制訂者改為「理事會、董事

會或其他決策機構」，不做具體數額限定，但前提是「向社會公布與其辦學水

平和教育品質有關的材料和財務狀況。」33

(五)	建立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的平等地位

《民辦教育促進法》明定「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民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與公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

位」。以往民辦學校被人稱戲為教育的「私生子」，在與公辦學校的競爭中，

一直處於不平等地位。民辦學校的校長沒有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教師覺得低

人一等，學生也沒有享受到公辦學校學生所享受的待遇。本法的頒布實施，意

味民辦學校從此可以和公辦學校平起平坐，民辦學校的師生不再會因為受到歧

視而抬不起頭來，各種權益也將會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34

陸、民辦高校面臨的新挑戰

一、弊端叢生，學生群體事件頻傳

32 施明發，「大陸現行私立學校法的特色」（2003年�2月29日）。
33 蔡秀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民辦高等教育之發展：以北京市為例，頁60。
3�  由於中國大陸的民辦高校性質較複雜，現在所謂的「平等」仍僅及於「經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實施學

歷教育的民辦高校學生」。以鐵道部所公布之《學生往返票辦理辦法》，僅有上述民辦高校學生可購買
半價學生火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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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實施條例公布施行後，民辦高等學校發展迅速，已

經成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一部分，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民辦高校疏於

管理，導致「重審批、輕管理」現象，且社會對民辦高校進行監督的管道不完

善，尚未形成政府依法管理、民辦高校依法辦學、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相結合

的民辦高校管理格局。仍有許多民辦高校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健全，董事會、理

事會，董事長、理事長、校長的職責不夠明確，「家族式管理」、「出資人一

人說了算」等情況普遍。一些民辦高校招生行為未加規範，如招生宣傳時，模

糊校名、畢業證書類別、所提供教育的性質，或者是借用其他學校的校園進行

虛假宣傳，誇大辦學實力，誤導考生，以及利用中介機構違規招生，濫發錄取

通知書。因此在《民辦教育促進法》施行後，中國大陸接連爆發因民辦高校辦

學不當導致的大規模衝突事件：

(一)	河南昇達經貿管理學院學生群體事件

昇達經貿管理學院是臺北廣興文教基金會與鄭州大學合作興辦的一所全日

制民辦高校，招收學生的要求較鄭州大學低，一些未能入讀鄭州大學的學生遂

希望入讀這所高校，並拿到一張只寫著「鄭州大學」的畢業證書，而據一些學

生聲稱，昇達曾答應上述要求。但當學生發現年繳人民幣1萬元的高額學費，卻

然仍無法獲得「鄭州大學」字樣畢業證書時，爆發騷動；2006年6月15日深夜學

生投擲雜物、破壞校園設施，這次事件被媒體形容為自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大

學生示威。35

(二)	廣東學生集體退學事件

2006年8月，來自10多個省的1 ,400名多名學生到廣東茂名中信專修學院

上課，卻發現眼前的學校跟招生簡章完全不符，該校在辦學許可證上的辦學

層級為「非學歷教育機構」，招生時卻對外聲稱可獲得大專文憑。8月29日下

午，一群提前報到的新生因為發現學校招生簡章上宣傳的「貨不對板」，加上

飲食起居條件不好，而要求校方退款；遭到拒絕後，學生們包圍教學大樓，院

方報警。該事件引起茂名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重視，當晚有關部門負責人

紛紛到校協助處理，在當地政府強力介入下，該學院被取消辦學資格，負責人

與招生中介人員遭到刑事居留，8月30日晚上，已有上千學名生領回學費，退

35  「鄭州大學生騷亂，教育問題已達社會穩定高度」（2006年6月23日），2009年3月�日下載，《亞洲時
報》，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279&Item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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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返鄉。 36

(三)江西學生群體事件

2006年10月20日起連續3晚，江西省民辦的贛江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因為

不滿學校以2年制的中專文憑替代3年制的大專文憑，指責學校欺騙，在學校聚

集，砸毀教學大樓、宿舍通道及食堂玻璃，以宣洩怒氣。有報導指出參與的學

生高達1萬5千人，1千名武警和數百警察參與鎮壓。37數日後，江西服裝職業技

術學院又遭受同樣命運。省教育廳下派工作組進駐學校行政大樓，掌控班主任

和班幹部，安排學生有秩序退學，並力促繼續留校的學生返教室上課。38

二、加強管制－行政機關的法令調整

層出不窮的學生群體事件，逼使中共國務院於2006年12月21日發布《加

強民辦高校規範管理引導民辦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通知》，指出「近一段時間

來，有些地方的民辦高校相繼發生因學籍、學歷、收費等問題而導致學生群體

性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是民辦高校深層次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通知把

問題歸結為兩點：一是「民辦高校辦學指導思想不端正，內部管理體制不健

全，法人財產權不落實，辦學行為不規範」。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對民辦高校

疏於管理、監管不到位」，39強調民辦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原則」，在扶持之餘

要求對各民辦高校進行有效監督。

為貫徹該通知有效實行，教育部又依此於2007年2月3日發布《民辦高等學

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40就民辦高校招生、管理、教學等方面做指示，其特點

為：

(一)		產權明確：為落實民辦高校的法人財產權，要求「民辦高校的資產必須於

批准設立之日起1年內過戶到學校名下」，未按時完成過戶並將科以罰則。

(二)		辦學層次明確：改「錄取通知書」為「學習通知書」，改「畢業證書」為

36  「民校退學風波凸顯監管漏洞」（2006年9月�3日），2009年3月�日下載，《人民網》，http: / /
edupeoplecomcn/BIG5/�8�290�html。

37  「江西技校：學生將獲國家學歷」（2006年�0月3�日），2009年3月�日下載，《香港文匯報》，http://
paperwenweipocom/2006/�0/3�/CH06�03�0029htm。

38  「江西技校生砸校退學」（2006年�0月28日），2009年3月�日下載，《香港文匯報》，http://paperwenwei
pocom/2006/�0/28/CH06�0280022htm，關於各地學生群體事件，中共官方如教育部及省教育廳並無記錄可
參考，相關資訊僅由媒體得知。

39 國務院辦公廳，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0803/t20080328_32�78html。
�0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令第25號」，2009年3月�日下載，《教育部》，http://wwwmoeeducn/edoas/

website�8/30/info25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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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證書」，名稱的改變旨在區分「非學歷教育」與「學歷教育」。此

前一些民辦高校在招收非學歷教育學生時有意使之混同，考生家長因此很

難識別此「錄取通知書」有何不同；現規定民辦高校自行招收非學歷教育

學生，只能發給「學習通知書」，避免再因學籍、學歷的混亂造成糾紛。

(三)		監督機制的建立：首次提出民辦高校必須建立黨團組織。此外，建立民辦

高校年檢制度，每年開展基本辦學條件的核查工作，並根據核查結果，對

達不到要求的民辦高校給予限制或者暫停招生的處罰。同時建立民辦高校

督導制度。規定省級教育部門向民辦高校委派的督導專員的任職條件、任

期及職權。41

根據《民辦高等學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由政府委派的督導專員將監

督、引導學校辦學方向、辦學行為和辦學質量，參加學校發展規劃、人事安

排、財產財務管理、基本建設、招生、收退費等重大事項的研究討論，惟督導

專員之參與度該如何把握，是否影響學校辦學自主權？民辦高校的違規招生問

題在一些公辦學校中也同樣存在，管理上能否一視同仁？而目前《民辦教育促

進法》中規定的獎勵制度、專項資金、人才引進、職稱評審、科研經費等支持

政策大多數省市都沒有落實，42這些議題都有待研究與檢討。

柒、結　語

中國大陸具現代意義的私立大學起源於清末的教會大學，民國時期逐漸

法制化，在中共建政後，由於政策演變使得私立大學一度退出中國教育領域，

1979年改革開放後又以民辦大學的新面目出現在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

民辦高等學校從「三無」（無校舍、無資金、無師資）起步，但至2008年4月，

具獨立頒發國家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已有297所，其他民辦高等教育機構

906所，43顯然在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領域已經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  韓進，「加強規範管理，引導民辦高校健康發展」（2007年5月�8日），2009年3月5日下載，《人民
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038/57�9�85html。

�2  蔣昕捷，「解讀《民辦高等學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2007年3月22日），2009年3月5日下載，《人民
網》，http://edupeoplecomcn/BIG5/5�9786�html。

�3  「2007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公報」，2009年3月5日下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http://wwwmoeeducn/
edoas/website�8/5�/info�209972965�75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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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法制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大陸的民辦高校發展，則仍有相當大的障礙

存在，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早於2003年公布施行，但仍無法避免中國大

陸立法政策上的困境，也就是「成熟一個、制訂一個」及「急需什麼、就搞什

麼」的特色。法規成了現行政策、規章制度和實行經驗的集中表現，有些法規

理解、運用的彈性過大，而有些卻又模糊不明形同宣言，缺乏應有的規範性與

可操作性。如《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施行後，仍然要各省市分別制

訂實施辦法或促進條例等地方性法規來執行，而2007年教育部又發布《民辦

高等學校辦學管理若干規定》行政規章，中央、地方等國家機關的職權劃分似

乎不夠明確，地方部門在執法時常以利益決定對法律或政策的態度，也時常發

生矛盾之處。在立法之外，如何能加強「執法」的公平性與建立「法治而非人

治」的觀念，才是引導中國大陸民辦高等教育健全發展最大的挑戰。


